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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告 

建議分拆電氣風電並於上交所科創板上市之最新進展及 

可能須予披露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 2020 年 1 月 6 日、4 月 15 日、5 月 7 日及 5 月 18 日之公告，及本

公司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21 日之通函（「通函」），內容有關（其中包括）建議分拆上海

電氣風電集團股份有限公司（「電氣風電」）並於上海證券交易所（「上交所」）科創板

上市（「建議分拆」）。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語具有通函所界定的相同涵義。 

呈交上市申請 

董事會欣然宣佈，電氣風電已於 2020 年 6 月 18 日向上交所呈交其上市申請，並於

2020 年 6 月 19 日接獲上交所發出的接納上市申請的通知。 

於本公告日期，建議分拆須待（其中包括）上交所批准及完成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

會發行注冊程序後，方可作實。於本公告日期，尚未釐定發行計劃的條款，包括發行

規模及價格範圍，以及建議分拆的時間表。 

有關電氣風電的資料 

電氣風電主要從事大型風力發電設備設計、研發、製造和銷售以及後市場配套服務。 

上市規則的涵義 

由於預計本公司於電氣風電的股權於建議分拆完成後將減少，故建議分拆構成上市規

則第 14 章項下本公司的視作出售於電氣風電的股權。由於目前預計有關建議分拆的最

高適用百份比率將超過 5%但低於 25%，建議分拆可能構成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

因此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項下的公告及申報規定，惟獲豁免遵守股東批准規定。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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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將於必要時遵守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 

本公司將適時或根據上市規則的適用規定就建議分拆作出進一步公告。 

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務請注意，建議分拆須待（其中包括）中國相關監管機構依

據適用監管規定予以批准及合適市況等條件滿足後，方告作實，故未必會落實。因

此，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證券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上海電氣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鄭建華  

                                                                                                                   董事會主席 

 

中國上海，2020 年 6 月 19 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鄭建華先生、黃甌先生、朱兆開先生及朱斌先生；
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姚珉芳女士及李安女士；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褚君浩博
士、習俊通博士及徐建新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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